
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

 

 

关于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申报 

服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疫情防控指挥部,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我省外

出务工人员有序、健康出行，顺利返岗复工，按照省委办公厅、

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到省重点项目、

重点工程务工的十条措施》（琼厅字〔2020〕8 号）的通知要

求，现就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申报服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服务管理 

（一）服务对象。所有在琼居住 14 天以上且接受当地村

（社区）管理有外出务工需要的人员。 

（二）服务内容。服务对象以自主申报的方式，使用海南

省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，申领“健康码”作为电子健康证明凭

证。若需要纸质证明，可由居住地服务机构在开展流行病学史

调查和测量体温的基础上，为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免费出具

《海南省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》（详见附件，以下简称健康

证明）。 

    （三）服务机构。申报人员居住地所在乡镇卫生院、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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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服务中心。服务机构在海南省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登记注

册服务机构，并登记机构的操作人员；操作人员也应自行领取

“健康码”，做好查验服务准备。 

（四）办理流程。申报人先在海南省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

中真实填报《健康证明》，领取“健康码”；申报人再前往居住

地服务机构，出示个人健康码，由服务机构通过微信、支付宝

等 APP 扫描申报人的健康码，查验申报人健康及关联状态；

扫码符合绿码要求的可免费进行流行病学史调查和体温检测。

检测合格后，由居住地服务机构在扫码显示的健康服务检验

栏填上医生填写的内容并提交。若需要纸质《健康证明》的，

同时在证明上出具意见并签字盖章。为方便群众，服务机构应

协助有需要的申报人在海南省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上申领“健

康码”。 

二、信息共享和结果互认 

（一）各市县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对符合

条件的申报人出具相关证明，不得另行设置门槛，出具证明必

须标注单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 

（二）各市县政府和各用工单位均须认可《健康证明》和

海南省“健康一码通”提供的“健康码”，不得另行设置限制

人员进入本区域的门槛。 

（三）省大数据管理局统一建立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，方

便用人单位查验，其提供的“健康码”效力等同于《健康证明》。 

（四）健康证明的省际间互认有关事项。已建立跨省际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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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码互认数据交换关系的，由省大数据管理局通过“健康一

码通”系统实现。具备跨省健康码数据互认机制的省份可通过

“健康一码通”系统查询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各市县要做好工作部署，确保工作有序

开展。要统筹调配口罩、消杀用品等医用物资，保障服务机构

开展工作需要。 

（二）任务分工。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统筹

调配医务人员做好健康证明申报受理工作；乡镇（街道）政府

组织要调配人员协助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维护现

场秩序，做好防护措施，避免人员聚集。 

（三）宣传动员。各市县政府要加强统筹，组织乡镇（街

道）宣传申领“健康码”、《健康证明》申报服务等事宜，通过

多种有效方式告知有外出务工需要的人员。健康码相关问题

可咨询 12345 热线。 

（四）健康证明申报工作从即日起办理，至新冠肺炎疫情

解除为止。 

 附件：海南省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（参考格式） 

 

 

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

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组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4 日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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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   海南省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 
（参考格式） 

为了你和大家健康，请如实填报，如隐瞒或虚假填报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申报人员填写以下内容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□男  □女    出生日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身份证号码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手机号码： 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过去 14天内居住地址：（如有几处，如实填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区） 
户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） 

          □ 出行到省内         □  出行到省外    

目的地：           省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小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门牌号）    
出行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（1）14 天内是否被诊断为新冠肺炎、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：□是  □否 

（2）14 天内是否曾有发热、持续干咳症状：□是  □否 

（3）14 天内家庭成员是否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、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：□是  □否 

（4）14天内是否与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、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：□是  □否 

（5）1个月内是否与发热患者有过密切接触：□是  □否 

（6）1个月内是否到过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，或与该地区人员有接触史：□是  □否 

（7）抵达目的地后承诺立即向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居（村）委会报到：□是  □否 

（8）疫情期间承诺做到除上下班外不外出、不参与聚餐聚会：□是  □否 

     以上内容属实，如隐瞒、虚报，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医生填写以下内容： 

（9）体温（    ℃），体温是否正常：□是  □否 

（10）申报人居住村（社区）是否有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或聚集性发热患者：□是  □否 

（11）申报人是否连续 14天居住在该村（社区）：□是  □否 

（12）申报人当前健康状况是否适宜出行：□是  □否 

医生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     

 医疗服务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*本证明仅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现症人员出行证明。 

*本证明所指外出务工人员为填表日前 14 天在川居住且接受当地社区管理，有跨市（州）以上务工需要的人员。 

*本证明自填报时间起 3 日内有效。  

 


